龙岗区出站留（来）龙岗博士后人员科研经费资助申请表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办公电话：               移动电话：

	博士后姓名
	
	性别
	
	国籍
	
	证件类型
	

	证件号码
	

	何时何院校

取得博士学位
	
	专业
	

	申请进站

时身份
	□ 统招统分 □ 定向委培 □ 留学回国 □ 在职人员 □ 现役军人  □ 其他
	原在站单位
	

	出站时间
	
	出站分配介绍信文号
	

	现工作单位(接收单位)
	
	现工作单位

注册地
	

	接收单位性质
	□ 国家行政机关        □ 企业 

□ 事业单位            □ 其他  
	工作合同

起止时间
	从     年    月    日

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机关事业单位博士后身份
	□ 公务员  □ 职员  □ 雇员  □ 其他
	接收类型
	□ 出站来龙岗    □ 出站留龙岗

	深圳市接收出站博士后

人员备案通知书编号
	
	研究课题

或方向
	

	是否全额获取市级出站资助
	
	市级资助

公示批次
	
	全额获取市级

资助时间
	    年   月   日 

	申请资助经费
	         万元
	手机号码
	
	社保电脑号
	

	申请人银行帐号（卡号）
	
	开户银

行名称
	

	申请人

签名
	申请人签字：

年   　月   　日
	现工作单位（接收单位）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　月   　日



	区人力资源部门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　月  　日



	龙岗区人才工作联席会议

审定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　月  　日




备注：“全额获取市级资助时间”是指全额获得深圳市出站留（来）深博士后人员科研经费资助的到账时间，以银行流水账单及历史明细查询的到账日期为准。

附件4：





编号：








